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29號

上  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被  上訴人  吳百諺 

            黃照明 

            傅彩洋 

            潘克惠 

0000000000000000

            邱吉振 

            鍾松城 

            許竣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葉錦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5月7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25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自附表二「服務年資起算日

期」所示日期受僱上訴人，均任職於上訴人高屏供電區營運

處，已於民國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退休金年資。吳百諺、

黃照明、傅彩洋、潘克惠等4人（下稱吳百諺等4人）為電機

裝修員，受僱期間除其原有職務外，並擔任領班管理職責，

上訴人每月另發給領班加給。被上訴人邱吉振、鍾松城、許

竣堯等3人（下稱邱吉振等3人）為電機裝修員兼任司機，其

工作性質為開工程車外出從事線路配置裝修，並負責工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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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的保養維護，上訴人每月另發給司機加給，上開擔任領班

及兼任司機所領取之加給（下合稱系爭加給），皆與各該勞

務之提供有對價關係，屬在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

中所取得之給與，制度上亦具經常性，自屬工資之一部。又

被上訴人之舊制年資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勞動基準法（下稱

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應依其工作年資於勞基法73年8月

1日施行前後，分別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下稱退休

規則）第9條第1款與勞基法第55條第1項規定計算之。然上

訴人於結算被上訴人之舊制年資及退休金時，未將系爭加給

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致被上訴人所領退休金分別短少如附表

一「應補發退休金」欄所示金額。又依勞基法第55條第3項

規定，上訴人應自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退休金，故上

訴人應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負給付遲延之責。爰依勞工

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1條、退休規則9條第1款、

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之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聲明：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被上訴人如附表一「應

補發退休金」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

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

　㈠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退休金年資，台電工會於1

08年11月26日召開第14屆常務理事會，上訴人於108年12月3

日、108年12月12日召開勞退舊制結清說明會，已說明結清

勞退舊制年資平均工資之計算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

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下稱系爭項目表）辦

理，非屬行政院核定列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者不予採計。

被上訴人分別於000年00月間分別簽立年資結清意願調查表

同意辦理結清舊制年資及年資結清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

書），協議書第2條後段即約定加給不列入平均工資範疇，

行政院函釋亦認經濟部所屬事業平均工資應依項目表給與，

不包含系爭加給，被上訴人自行選擇、簽署並同意結清舊制

年資，上訴人已事先明確告知平均工資計算方式、列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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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結清條件，其等結清後為相反主張，有違禁反言及誠信原

則。又被上訴人結清舊制年資提前取得退休金之利息利益，

如將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移入勞退新制個人專戶可合併計算

年資，於未來退休後可支領新制月退休金外，該筆結清金額

亦有保證收益，若超過保證收益時還能分配至勞工個人專

戶，即便未移入亦可因個人投資獲得相應報酬，與正常退休

再支領退休金之人待遇不同，享有結清年資之利益。

  ㈡上訴人為國營事業，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已明定國營事業

人員待遇及福利由行政院規定，不得為標準以外之開支，司

機加給及領班加給均非系爭項目表所列平均工資項目，依行

政院及經濟部函釋可知上訴人實施單一薪給用人費率制度，

對所屬人員工作報酬已於單一薪給中確實反映，系爭加給之

核給屬慰勞與獎勵性質，此為勞資雙方形成已久之共識，而

為勞動契約之約定內容。上訴人發放司機加給自78年施行歷

時已久，自始即屬雇主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係雇主

恩惠性給與，不論開車次數多寡，每月皆支領相同數額，不

因工作複雜性、經驗、學歷、智力、技能、勞心度、勞力

度、年資、職級之不同而有差異，分類八等薪給（含）以上

派用人員兼任駕駛工作不得支領加給，全月未開車者，司機

加給減半發給，上訴人發給司機加給係鼓勵同仁擔任兼任司

機，司機加給並非勞務對價，非屬工資。況92年以後之新進

人員已停發司機加給，顯見司機加給非勞基法所定勞務對價

及經常性給與，係由上訴人視經營狀況給與之鼓勵性、恩惠

性給與，且須報核經濟部決定發放或停發，非經常性發放，

自非工資。又勞基法於73年7月30日公布施行，被上訴人任

職於勞基法施行前，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其在勞基法

施行前年資有關退休金平均工資之計算不包括司機加給及領

班加給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

辯聲明：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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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任職上訴人高屏供電區營運處，職稱分別如附表二

「職稱」欄所示，均屬勞基法之勞工。

  ㈡關於被上訴人之服務年資起算日期、適用新制日期、舊制年

資結清日期、舊制年資、退休金基數各如附表二「服務年資

起算日期、適用新制日期、舊制年資結清日期、舊制年資、

退休金基數」欄所示。

  ㈢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1項、第3項規定與上訴人結清

舊制年資，其退休金給與標準，即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

定，依其工作年資於勞基法73年8月1日施行前後，分別依退

休規則第9條第1款與勞基法第55條第1項之規定計算之。

  ㈣吳百諺等4人為上訴人電機裝修員，另擔任領班管理職，為

彌補擔任領班勞工之辛勞與負擔，上訴人每月另發給吳百諺

等4人領班加給。

  ㈤邱吉振等3人為電機裝修員兼任司機，工作性質為駕駛工程

車外出從事線路配置裝修，並負責保養維護工程車輛，上訴

人每月另發給邱吉振等3人司機加給。

  ㈥吳百諺等4人舊制結清前6個月所領取領班加給；舊制結清前

3個月平均領班加給；舊制結清前6個月平均領班加給分別如

附表三編號1至4所示。邱吉振等3人舊制結清前6個月所領取

司機加給；舊制結清前3個月平均司機加給；舊制結清前6個

月平均司機加給分別如附表三編號5至7所示。

　㈦被上訴人任職上訴人期間，工作地點為高屏供電區營運處。

五、本件爭點：

　㈠系爭加給是否屬於工資，而應列入勞基法所定平均工資計算

退休金？

  ㈡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補發如附表一所示之退休金差額暨

遲延利息？　

六、本院判斷：

　㈠系爭加給是否屬於工資，而應列入勞基法所定平均工資計算

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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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工資係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

款定有明文。故計付被上訴人之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

得之報酬，且屬經常性之給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

酬」，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著重於勞方所付出之勞力與資

方之給付是否有對價平衡關係，「經常性之給付」，係指在

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

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

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系爭加給是否為工資

之一部分，自應以系爭加給是否為勞工給付勞務之對價，且

屬經常性給與為判斷依據。

  ⒉經查，上訴人發給邱吉振等3人司機加給，係因其等擔任電

機裝修員，於工作時需自行兼任司機駕駛工程車外出從事線

路配置裝修，並負責工程車輛保養維護，而另發給司機加

給，可知擔任司機並非邱吉振等3人本職，係因上訴人未另

行僱用司機，而需由其等兼職自行駕駛工程車，並負責車輛

保養維護方得領取；吳百諺等4人則因擔任領班，額外肩負

管理職責，上訴人因而發給領班加給。依此可知司機加給及

領班加給，係因被上訴人除原來職務任務外，另於兼任工程

車司機或擔任領班負責管理任務之特定條件下，而給予之加

給，並按月發放，與其等本身職務勞務提供有密切之關連

性，且非偶而為之，為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

與一般公司行號應付臨時性之業務需求偶而為之者有間。司

機加給及領班加給既係兩造間就特定之工作條件達成協議，

為勞工於該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性質上屬勞工

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性，堪認屬於勞基

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自不能僅以雇主主觀認定系爭加

給為恩惠性給與，即否認其為工資之本質。

  ⒊上訴人固以：司機加給不論開車次數多寡，每月皆支領相同

數額，不因工作複雜性、經驗、學歷、智力、技能、勞心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度、勞力度、年資、職級之不同而有差異，分類八等薪給

（含）以上派用人員兼任駕駛工作不得支領加給，全月未開

車者，司機加給減半發給，此非提供勞務之對價。92年以後

新進人員已停發司機加給，且須報核經濟部決定發放或停

發，顯見司機加給非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等語。惟雇主發

給員工之費用，是否為工作所附加之報償，應視該費用之內

容而定，殊難逕以新進人員是否發給、是否須報核主管機關

核准而定，且工資各項結構之內容，雖有依工作性質、職

級、年資等節而有不同或毋須申報領取者（如本薪），然亦

不乏為相同數額之給付（如伙食津貼、交通津貼等）或核實

申報領取者（如加班費），公司給付勞工之各種款項是否屬

於工資一部，應實質審核其內容，而非依形式上數額是否同

一、是否加倍發給，或是否需依公司內部規範、設定條件調

整金額及申報請領，推認該等給付非屬工資，上訴人猶執前

詞抗辯司機加給並非勞務對價，不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

金等語，無足憑採。

  ⒋上訴人另辯稱：上訴人為國營事業，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

已明定國營事業人員待遇及福利由行政院規定，不得為標準

以外之開支，上訴人實施單一薪給用人費率制度，對所屬人

員工作報酬已於單一薪給中確實反映，系爭加給之核給屬慰

勞與獎勵性質，此為勞資雙方形成已久之共識，而為勞動契

約之約定內容等語。惟上訴人雖為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然

被上訴人請領退休金關於工資、平均工資計算事項，仍有勞

基法之適用，且勞基法係國家為實現憲法保護勞工之基本國

策所制定之法律，其所定勞動條件為最低標準，雇主與勞工

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最低標準，此觀之該法

第1條規定即明，故於勞基法公布施行後，各國營事業單位

固得依其事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勞工另行訂定勞動條件，然

所約定之勞動條件仍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最低標準，則於經

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或其他待遇、福利標準，牴觸

勞基法之規定時，仍應依勞基法之規定為據，尚難以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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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薪給制度或其主觀上所認系爭加給性質，即認被上訴人

已同意或默示同意排除系爭加給計入平均工資。況系爭加給

是否屬工資一部，乃本院職權判斷事項，法院於審理是類事

件時，仍應本於勞基法之規定，依具體個案認定之，自難以

上訴人所提行政機關函釋及國營事業管理法之規定為其有利

認定，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屬無據。

　⒌上訴人再以：被上訴人任職於勞基法施行前，依勞基法第84

條之2規定，其等在勞基法施行前年資有關退休金平均工資

之計算不包括系爭加給等語抗辯，惟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

定：「勞工工資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

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

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

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

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

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下稱經濟部退撫

辦法）第9條第1款前段規定：「各機構人員退休金給與基準

如下：一、派用人員：按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

分別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及勞基法之規定計算。」，

同條第2款第1目規定：「二、僱用人員：㈠94年6月30日以

前到職之僱用人員選擇適用勞基法退休金規定者，其退休金

給與基準，準用前款規定辦理。」。被上訴人於勞基法施行

即為上訴人僱用人員，有個人彙總資料可參（見原審勞專調

卷第327至339頁），其等於勞基法施行前之年資及退休金之

給與，應適用當時適用之法令即廢止前退休規則第9條、第1

0條規定，勞基法施行後則依同法第55條規定計算。而退休

規則第10條第1項第1款則規定：「退休金基數之計算方式如

左：一、按月支薪者，以核准退休前三個月平均工資所得為

準。」，第2項規定：「前項所稱工資，依工廠法施行細則

第四條之規定」，工廠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

工資係指工人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論以工資、薪金、津

貼、獎金或其他任何名義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給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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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屬之。」之內容，核與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

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

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

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之工資內涵相同，依勞

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年資，不論適用

退休規則或勞基法，其就工資之認定標準仍屬相同，系爭加

給既經本院認定屬工資範疇，勞工在勞基法施行前年資，仍

應將系爭加給計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⒍至上訴人另辯稱：被上訴人知情且接受系爭加給不列入平均

工資，而同意簽署系爭協議書，其等結清後為相反主張，有

違禁反言及誠信原則，且其等結清舊制年資提前取得退休金

之利息利益，可因個人投資獲得相應報酬，如將結清舊制年

資退休金移入勞退新制個人專戶可合併計算年資，未來退休

可支領新制退休金外，並有保證收益，超過保證收益時還能

分配至勞工個人專戶，並無低於勞基法所定最低標準，亦無

違反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等語。惟查，協議書第1條即

載明：「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結清舊制年

資之標準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

休金標準。」，顯見兩造達成結清舊制年資之協議，係以上

開勞基法規定為最低標準；再依協議書第2條約定：「結清

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

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號

函核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

表』之規定辦理；…。」（見原審勞專調卷第247、251、25

5、259、263、267、271頁），系爭項目表固未將系爭加給

列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然各國營事業單位固得依其事業

性質及勞動態樣與勞工另行訂定勞動條件，所約定之勞動條

件仍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最低標準，業如前述，且經濟部退

撫辦法第3條已規定：「本辦法所稱基數，指計算事由發生

時1個月平均工資。平均工資依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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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則於計算被上訴人之退休金基數即月平均工資，仍

應回歸勞基法第2條規定認定其工資及平均工資，作為計算

退休金之基礎，本院既認定系爭加給屬工資性質，上訴人於

結算被上訴人給付舊制年資退休金時，未將系爭加給納入平

均工資計算，即與勞基法之規定有違，且上訴人未將系爭加

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為其既定政策，不具有商議性質，被上

訴人本無從反對上訴人之政策，協議書第1條又已約定結清

舊制年資不得低於勞基法規定之標準，自難認其等提起本件

訴訟有違禁反言及誠信原則。又上訴人另稱被上訴人結清舊

制退休金獲得利息利益或投資報酬、轉入勞退新制專戶可獲

得保證收益等語，係勞工取得舊制退休金後個人投資，或因

國家勞工保險制度設計運作所生利益，並非上訴人給付優於

勞基法之基本保障，亦難以此認定並無違反勞基法最低標準

或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之情事。

  ⒎依上開說明，系爭加給於勞基法施行前後，均應屬工資之一

部分，並應納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本件被上訴人所為前

揭主張，應屬可採。

  ㈡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補發如附表一所示之退休金差額暨

遲延利息？

　⒈按勞退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基法之勞工，於施行後，仍服務

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

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

契約存續期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

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從其約定，勞退條例第11條

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

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

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

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

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第1項所定退休

金，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勞工工作年資自

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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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

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

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

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為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

款、第2項、第3項、第84條之2所明定。又工人退休金之給

與規定如左：一、依第5條規定自願退休之工人及依第6條規

定命令退休之工人，工作年資滿15年者，應由工廠給與30個

基數之退休金，工作年資超過15年者，每逾1年增給半個基

數之退休金，其賸餘年資滿半年者以1年計算，未滿半年者

不計，合計最高以35個基數為限。退休金基數之計算方式如

左：一、按月支薪者，以核准退休前3個月平均工資所得為

準，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及第10條第1項第1款分別訂有明

文。再按本辦法所稱各機構人員，指各機構支領薪給之派用

人員及僱用人員。各機構人員退休金給與基準如下：一、派

用人員：按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分別依上開退

休規則及勞基法之規定計算。二、僱用人員：㈠94年6月30

日以前到職之僱用人員選擇適用勞基法退休金規定者，其退

休金給與基準，準用前款規定辦理，經濟部退撫辦法第3

條、第9條第1款、第2款第1目亦有明文。

　⒉被上訴人自勞基法施行前即任職上訴人，其等勞基法施行前

之年資及退休金之給與，應適用當時有效之退休規則第9條

規定計算，於勞基法施行後則依同法第55條規定計算，且勞

基法施行前後均應將系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經

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對於如被上訴人主張有理由，其短少

給付之退休金差額如附表一編號1至7「應補發退休金」欄所

示，法定遲延利息自附表一編號1至7「利息起算日」欄所載

日期起算，並無爭執（見原審勞訴卷第12、44頁），則被上

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如附表一「應補發退休

金」欄所示之退休金差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

欄所示日期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11條、退休規則第9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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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之規定，

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應補發退休金」欄所示之金額，

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原審判決上訴人敗

訴，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附條件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於法

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

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

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佳君

附表一：

附表二：

編

號

被上訴人姓名 應補發退休金

（新臺幣）

反供擔保金額 利息起算日

1 吳百諺 161,550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2 黃照明 161,550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3 傅彩洋 161,550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4 潘克惠 143,955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5 邱吉振 143,955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6 鍾松城 134,358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7 許竣堯 134,358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編

號

被上訴人 職稱 服務年資

起算日期

適用新制日期 舊制年資

結清日期

舊制年資 退休金基數

1 吳百諺 電機裝

修員

68年3月28日 97年10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

施行前

5年4月4日 勞基法

施行前

10.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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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勞基法

施行後

24年2月 勞基法

施行後

34.1667

2 黃照明 電機裝

修員

68年3月28日 97年10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

施行前

5年4月4日 勞基法

施行前

10.8333

勞基法

施行後

24年2月 勞基法

施行後

34.1667

3 傅彩洋 電機裝

修員

67年8月7日 97年3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

施行前

5年11月25日 勞基法

施行前

12.0000

勞基法

施行後

23年7月 勞基法

施行後

33.0000

4 潘克惠 電機裝

修員

67年5月19日 96年12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

施行前

6年2月13日 勞基法

施行前

12.5000

勞基法

施行後

23年4月 勞基法

施行後

32.5000

5 邱吉振 電機裝

修員

66年4月8日 95年11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

施行前

7年3月24日 勞基法

施行前

14.6667

勞基法

施行後

22年3月 勞基法

施行後

30.3333

6 鍾松城 電機裝

修員

72年6月15日 99年5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

施行前

1年1月17日 勞基法

施行前

2.3333

勞基法

施行後

25年9月 勞基法

施行後

39.6667

7 許竣堯 電機裝

修員

72年6月15日 99年3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

施行前

1年1月17日 勞基法

施行前

2.3333

勞基法

施行後

25年7月 勞基法

施行後

39.6667

編

號

員工姓名 項目 舊制結清/退休前6個月之加給（新臺幣/元） 舊 制 結

清 / 退 休

前 3 個 月

平均加給

（元）

舊 制 結

清 / 退 休

前 6 個 月

平均加給

（元）

 1 吳百諺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590元 3,590元

領班加給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2 黃照明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590元 3,590元

領班加給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 傅彩洋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590元 3,590元

領班加給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4 潘克惠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199元 3,199元

領班加給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5 邱吉振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199元 3,199元

司機加給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6 鍾松城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199元 3,199元

司機加給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7 許竣堯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199元 3,199元

司機加給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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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29號
上  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被  上訴人  吳百諺  
            黃照明  
            傅彩洋  
            潘克惠  


            邱吉振  
            鍾松城  
            許竣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葉錦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7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2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自附表二「服務年資起算日期」所示日期受僱上訴人，均任職於上訴人高屏供電區營運處，已於民國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退休金年資。吳百諺、黃照明、傅彩洋、潘克惠等4人（下稱吳百諺等4人）為電機裝修員，受僱期間除其原有職務外，並擔任領班管理職責，上訴人每月另發給領班加給。被上訴人邱吉振、鍾松城、許竣堯等3人（下稱邱吉振等3人）為電機裝修員兼任司機，其工作性質為開工程車外出從事線路配置裝修，並負責工程車輛的保養維護，上訴人每月另發給司機加給，上開擔任領班及兼任司機所領取之加給（下合稱系爭加給），皆與各該勞務之提供有對價關係，屬在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所取得之給與，制度上亦具經常性，自屬工資之一部。又被上訴人之舊制年資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應依其工作年資於勞基法73年8月1日施行前後，分別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下稱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與勞基法第55條第1項規定計算之。然上訴人於結算被上訴人之舊制年資及退休金時，未將系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致被上訴人所領退休金分別短少如附表一「應補發退休金」欄所示金額。又依勞基法第55條第3項規定，上訴人應自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退休金，故上訴人應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負給付遲延之責。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1條、退休規則9條第1款、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被上訴人如附表一「應補發退休金」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
　㈠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退休金年資，台電工會於108年11月26日召開第14屆常務理事會，上訴人於108年12月3日、108年12月12日召開勞退舊制結清說明會，已說明結清勞退舊制年資平均工資之計算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下稱系爭項目表）辦理，非屬行政院核定列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者不予採計。被上訴人分別於000年00月間分別簽立年資結清意願調查表同意辦理結清舊制年資及年資結清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協議書第2條後段即約定加給不列入平均工資範疇，行政院函釋亦認經濟部所屬事業平均工資應依項目表給與，不包含系爭加給，被上訴人自行選擇、簽署並同意結清舊制年資，上訴人已事先明確告知平均工資計算方式、列計項目等結清條件，其等結清後為相反主張，有違禁反言及誠信原則。又被上訴人結清舊制年資提前取得退休金之利息利益，如將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移入勞退新制個人專戶可合併計算年資，於未來退休後可支領新制月退休金外，該筆結清金額亦有保證收益，若超過保證收益時還能分配至勞工個人專戶，即便未移入亦可因個人投資獲得相應報酬，與正常退休再支領退休金之人待遇不同，享有結清年資之利益。
  ㈡上訴人為國營事業，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已明定國營事業人員待遇及福利由行政院規定，不得為標準以外之開支，司機加給及領班加給均非系爭項目表所列平均工資項目，依行政院及經濟部函釋可知上訴人實施單一薪給用人費率制度，對所屬人員工作報酬已於單一薪給中確實反映，系爭加給之核給屬慰勞與獎勵性質，此為勞資雙方形成已久之共識，而為勞動契約之約定內容。上訴人發放司機加給自78年施行歷時已久，自始即屬雇主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係雇主恩惠性給與，不論開車次數多寡，每月皆支領相同數額，不因工作複雜性、經驗、學歷、智力、技能、勞心度、勞力度、年資、職級之不同而有差異，分類八等薪給（含）以上派用人員兼任駕駛工作不得支領加給，全月未開車者，司機加給減半發給，上訴人發給司機加給係鼓勵同仁擔任兼任司機，司機加給並非勞務對價，非屬工資。況92年以後之新進人員已停發司機加給，顯見司機加給非勞基法所定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係由上訴人視經營狀況給與之鼓勵性、恩惠性給與，且須報核經濟部決定發放或停發，非經常性發放，自非工資。又勞基法於73年7月30日公布施行，被上訴人任職於勞基法施行前，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年資有關退休金平均工資之計算不包括司機加給及領班加給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任職上訴人高屏供電區營運處，職稱分別如附表二「職稱」欄所示，均屬勞基法之勞工。
  ㈡關於被上訴人之服務年資起算日期、適用新制日期、舊制年資結清日期、舊制年資、退休金基數各如附表二「服務年資起算日期、適用新制日期、舊制年資結清日期、舊制年資、退休金基數」欄所示。
  ㈢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1項、第3項規定與上訴人結清舊制年資，其退休金給與標準，即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依其工作年資於勞基法73年8月1日施行前後，分別依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與勞基法第55條第1項之規定計算之。
  ㈣吳百諺等4人為上訴人電機裝修員，另擔任領班管理職，為彌補擔任領班勞工之辛勞與負擔，上訴人每月另發給吳百諺等4人領班加給。
  ㈤邱吉振等3人為電機裝修員兼任司機，工作性質為駕駛工程車外出從事線路配置裝修，並負責保養維護工程車輛，上訴人每月另發給邱吉振等3人司機加給。
  ㈥吳百諺等4人舊制結清前6個月所領取領班加給；舊制結清前3個月平均領班加給；舊制結清前6個月平均領班加給分別如附表三編號1至4所示。邱吉振等3人舊制結清前6個月所領取司機加給；舊制結清前3個月平均司機加給；舊制結清前6個月平均司機加給分別如附表三編號5至7所示。
　㈦被上訴人任職上訴人期間，工作地點為高屏供電區營運處。
五、本件爭點：
　㈠系爭加給是否屬於工資，而應列入勞基法所定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㈡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補發如附表一所示之退休金差額暨遲延利息？　
六、本院判斷：
　㈠系爭加給是否屬於工資，而應列入勞基法所定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⒈按工資係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故計付被上訴人之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且屬經常性之給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著重於勞方所付出之勞力與資方之給付是否有對價平衡關係，「經常性之給付」，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系爭加給是否為工資之一部分，自應以系爭加給是否為勞工給付勞務之對價，且屬經常性給與為判斷依據。
  ⒉經查，上訴人發給邱吉振等3人司機加給，係因其等擔任電機裝修員，於工作時需自行兼任司機駕駛工程車外出從事線路配置裝修，並負責工程車輛保養維護，而另發給司機加給，可知擔任司機並非邱吉振等3人本職，係因上訴人未另行僱用司機，而需由其等兼職自行駕駛工程車，並負責車輛保養維護方得領取；吳百諺等4人則因擔任領班，額外肩負管理職責，上訴人因而發給領班加給。依此可知司機加給及領班加給，係因被上訴人除原來職務任務外，另於兼任工程車司機或擔任領班負責管理任務之特定條件下，而給予之加給，並按月發放，與其等本身職務勞務提供有密切之關連性，且非偶而為之，為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與一般公司行號應付臨時性之業務需求偶而為之者有間。司機加給及領班加給既係兩造間就特定之工作條件達成協議，為勞工於該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性質上屬勞工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性，堪認屬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自不能僅以雇主主觀認定系爭加給為恩惠性給與，即否認其為工資之本質。
  ⒊上訴人固以：司機加給不論開車次數多寡，每月皆支領相同數額，不因工作複雜性、經驗、學歷、智力、技能、勞心度、勞力度、年資、職級之不同而有差異，分類八等薪給（含）以上派用人員兼任駕駛工作不得支領加給，全月未開車者，司機加給減半發給，此非提供勞務之對價。92年以後新進人員已停發司機加給，且須報核經濟部決定發放或停發，顯見司機加給非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等語。惟雇主發給員工之費用，是否為工作所附加之報償，應視該費用之內容而定，殊難逕以新進人員是否發給、是否須報核主管機關核准而定，且工資各項結構之內容，雖有依工作性質、職級、年資等節而有不同或毋須申報領取者（如本薪），然亦不乏為相同數額之給付（如伙食津貼、交通津貼等）或核實申報領取者（如加班費），公司給付勞工之各種款項是否屬於工資一部，應實質審核其內容，而非依形式上數額是否同一、是否加倍發給，或是否需依公司內部規範、設定條件調整金額及申報請領，推認該等給付非屬工資，上訴人猶執前詞抗辯司機加給並非勞務對價，不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等語，無足憑採。
  ⒋上訴人另辯稱：上訴人為國營事業，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已明定國營事業人員待遇及福利由行政院規定，不得為標準以外之開支，上訴人實施單一薪給用人費率制度，對所屬人員工作報酬已於單一薪給中確實反映，系爭加給之核給屬慰勞與獎勵性質，此為勞資雙方形成已久之共識，而為勞動契約之約定內容等語。惟上訴人雖為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然被上訴人請領退休金關於工資、平均工資計算事項，仍有勞基法之適用，且勞基法係國家為實現憲法保護勞工之基本國策所制定之法律，其所定勞動條件為最低標準，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最低標準，此觀之該法第1條規定即明，故於勞基法公布施行後，各國營事業單位固得依其事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勞工另行訂定勞動條件，然所約定之勞動條件仍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最低標準，則於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或其他待遇、福利標準，牴觸勞基法之規定時，仍應依勞基法之規定為據，尚難以上訴人內部薪給制度或其主觀上所認系爭加給性質，即認被上訴人已同意或默示同意排除系爭加給計入平均工資。況系爭加給是否屬工資一部，乃本院職權判斷事項，法院於審理是類事件時，仍應本於勞基法之規定，依具體個案認定之，自難以上訴人所提行政機關函釋及國營事業管理法之規定為其有利認定，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屬無據。
　⒌上訴人再以：被上訴人任職於勞基法施行前，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其等在勞基法施行前年資有關退休金平均工資之計算不包括系爭加給等語抗辯，惟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勞工工資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下稱經濟部退撫辦法）第9條第1款前段規定：「各機構人員退休金給與基準如下：一、派用人員：按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分別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及勞基法之規定計算。」，同條第2款第1目規定：「二、僱用人員：㈠94年6月30日以前到職之僱用人員選擇適用勞基法退休金規定者，其退休金給與基準，準用前款規定辦理。」。被上訴人於勞基法施行即為上訴人僱用人員，有個人彙總資料可參（見原審勞專調卷第327至339頁），其等於勞基法施行前之年資及退休金之給與，應適用當時適用之法令即廢止前退休規則第9條、第10條規定，勞基法施行後則依同法第55條規定計算。而退休規則第10條第1項第1款則規定：「退休金基數之計算方式如左：一、按月支薪者，以核准退休前三個月平均工資所得為準。」，第2項規定：「前項所稱工資，依工廠法施行細則第四條之規定」，工廠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工資係指工人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論以工資、薪金、津貼、獎金或其他任何名義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給與者均屬之。」之內容，核與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之工資內涵相同，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年資，不論適用退休規則或勞基法，其就工資之認定標準仍屬相同，系爭加給既經本院認定屬工資範疇，勞工在勞基法施行前年資，仍應將系爭加給計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⒍至上訴人另辯稱：被上訴人知情且接受系爭加給不列入平均工資，而同意簽署系爭協議書，其等結清後為相反主張，有違禁反言及誠信原則，且其等結清舊制年資提前取得退休金之利息利益，可因個人投資獲得相應報酬，如將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移入勞退新制個人專戶可合併計算年資，未來退休可支領新制退休金外，並有保證收益，超過保證收益時還能分配至勞工個人專戶，並無低於勞基法所定最低標準，亦無違反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等語。惟查，協議書第1條即載明：「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結清舊制年資之標準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顯見兩造達成結清舊制年資之協議，係以上開勞基法規定為最低標準；再依協議書第2條約定：「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號函核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見原審勞專調卷第247、251、255、259、263、267、271頁），系爭項目表固未將系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然各國營事業單位固得依其事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勞工另行訂定勞動條件，所約定之勞動條件仍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最低標準，業如前述，且經濟部退撫辦法第3條已規定：「本辦法所稱基數，指計算事由發生時1個月平均工資。平均工資依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辦理。」，則於計算被上訴人之退休金基數即月平均工資，仍應回歸勞基法第2條規定認定其工資及平均工資，作為計算退休金之基礎，本院既認定系爭加給屬工資性質，上訴人於結算被上訴人給付舊制年資退休金時，未將系爭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即與勞基法之規定有違，且上訴人未將系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為其既定政策，不具有商議性質，被上訴人本無從反對上訴人之政策，協議書第1條又已約定結清舊制年資不得低於勞基法規定之標準，自難認其等提起本件訴訟有違禁反言及誠信原則。又上訴人另稱被上訴人結清舊制退休金獲得利息利益或投資報酬、轉入勞退新制專戶可獲得保證收益等語，係勞工取得舊制退休金後個人投資，或因國家勞工保險制度設計運作所生利益，並非上訴人給付優於勞基法之基本保障，亦難以此認定並無違反勞基法最低標準或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之情事。
  ⒎依上開說明，系爭加給於勞基法施行前後，均應屬工資之一部分，並應納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本件被上訴人所為前揭主張，應屬可採。
  ㈡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補發如附表一所示之退休金差額暨遲延利息？
　⒈按勞退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基法之勞工，於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從其約定，勞退條例第11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第1項所定退休金，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為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項、第84條之2所明定。又工人退休金之給與規定如左：一、依第5條規定自願退休之工人及依第6條規定命令退休之工人，工作年資滿15年者，應由工廠給與30個基數之退休金，工作年資超過15年者，每逾1年增給半個基數之退休金，其賸餘年資滿半年者以1年計算，未滿半年者不計，合計最高以35個基數為限。退休金基數之計算方式如左：一、按月支薪者，以核准退休前3個月平均工資所得為準，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及第10條第1項第1款分別訂有明文。再按本辦法所稱各機構人員，指各機構支領薪給之派用人員及僱用人員。各機構人員退休金給與基準如下：一、派用人員：按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分別依上開退休規則及勞基法之規定計算。二、僱用人員：㈠94年6月30日以前到職之僱用人員選擇適用勞基法退休金規定者，其退休金給與基準，準用前款規定辦理，經濟部退撫辦法第3條、第9條第1款、第2款第1目亦有明文。
　⒉被上訴人自勞基法施行前即任職上訴人，其等勞基法施行前之年資及退休金之給與，應適用當時有效之退休規則第9條規定計算，於勞基法施行後則依同法第55條規定計算，且勞基法施行前後均應將系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對於如被上訴人主張有理由，其短少給付之退休金差額如附表一編號1至7「應補發退休金」欄所示，法定遲延利息自附表一編號1至7「利息起算日」欄所載日期起算，並無爭執（見原審勞訴卷第12、44頁），則被上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如附表一「應補發退休金」欄所示之退休金差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11條、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應補發退休金」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附條件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佳君
附表一：
		編號

		被上訴人姓名

		應補發退休金
（新臺幣）

		反供擔保金額

		利息起算日



		1

		吳百諺

		161,550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2

		黃照明

		161,550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3

		傅彩洋

		161,550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4

		潘克惠

		143,955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5

		邱吉振

		143,955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6

		鍾松城

		134,358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7

		許竣堯

		134,358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附表二：
		編號

		被上訴人

		職稱

		服務年資
起算日期

		適用新制日期

		舊制年資
結清日期

		舊制年資

		


		退休金基數

		




		1

		吳百諺

		電機裝修員

		68年3月28日

		97年10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5年4月4日

		勞基法施行前

		10.8333



		


		


		


		


		


		


		勞基法施行後

		24年2月

		勞基法施行後

		34.1667



		2

		黃照明

		電機裝修員

		68年3月28日

		97年10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5年4月4日

		勞基法施行前

		10.8333



		


		


		


		


		


		


		勞基法施行後

		24年2月

		勞基法施行後

		34.1667



		3

		傅彩洋

		電機裝修員

		67年8月7日

		97年3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5年11月25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0000



		


		


		


		


		


		


		勞基法施行後

		23年7月

		勞基法施行後

		33.0000



		4

		潘克惠

		電機裝修員

		67年5月19日

		96年12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6年2月13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5000



		


		


		


		


		


		


		勞基法施行後

		23年4月

		勞基法施行後

		32.5000



		5

		邱吉振

		電機裝修員

		66年4月8日

		95年11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7年3月24日

		勞基法施行前

		14.6667



		


		


		


		


		


		


		勞基法施行後

		22年3月

		勞基法施行後

		30.3333



		6

		鍾松城

		電機裝修員

		72年6月15日

		99年5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年1月17日

		勞基法施行前

		2.3333



		


		


		


		


		


		


		勞基法施行後

		25年9月

		勞基法施行後

		39.6667



		7

		許竣堯

		電機裝修員

		72年6月15日

		99年3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年1月17日

		勞基法施行前

		2.3333



		


		


		


		


		


		


		勞基法施行後

		25年7月

		勞基法施行後

		39.6667







附表三：
		編號

		員工姓名

		項目

		舊制結清/退休前6個月之加給（新臺幣/元）

		


		


		


		


		


		舊制結清/退休前3個月平均加給（元）

		舊制結清/退休前6個月平均加給（元）



		 1

		吳百諺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590元

		3,590元



		


		


		領班加給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2

		黃照明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590元

		3,590元



		


		


		領班加給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

		傅彩洋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590元

		3,590元



		


		


		領班加給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4

		潘克惠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199元

		3,199元



		


		


		領班加給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5

		邱吉振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199元

		3,199元



		


		


		司機加給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6

		鍾松城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199元

		3,199元



		


		


		司機加給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7

		許竣堯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199元

		3,199元



		


		


		司機加給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29號

上  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被  上訴人  吳百諺  

            黃照明  

            傅彩洋  

            潘克惠  



            邱吉振  

            鍾松城  

            許竣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葉錦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5月7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25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自附表二「服務年資起算日期

    」所示日期受僱上訴人，均任職於上訴人高屏供電區營運處

    ，已於民國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退休金年資。吳百諺、黃

    照明、傅彩洋、潘克惠等4人（下稱吳百諺等4人）為電機裝

    修員，受僱期間除其原有職務外，並擔任領班管理職責，上

    訴人每月另發給領班加給。被上訴人邱吉振、鍾松城、許竣

    堯等3人（下稱邱吉振等3人）為電機裝修員兼任司機，其工

    作性質為開工程車外出從事線路配置裝修，並負責工程車輛

    的保養維護，上訴人每月另發給司機加給，上開擔任領班及

    兼任司機所領取之加給（下合稱系爭加給），皆與各該勞務

    之提供有對價關係，屬在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

    所取得之給與，制度上亦具經常性，自屬工資之一部。又被

    上訴人之舊制年資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

    基法）第84條之2規定，應依其工作年資於勞基法73年8月1

    日施行前後，分別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下稱退休規

    則）第9條第1款與勞基法第55條第1項規定計算之。然上訴

    人於結算被上訴人之舊制年資及退休金時，未將系爭加給列

    入平均工資計算，致被上訴人所領退休金分別短少如附表一

    「應補發退休金」欄所示金額。又依勞基法第55條第3項規

    定，上訴人應自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退休金，故上訴

    人應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負給付遲延之責。爰依勞工退

    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1條、退休規則9條第1款、勞

    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之規定，提起本

    件訴訟。聲明：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被上訴人如附表一「應補

    發退休金」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

    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

　㈠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退休金年資，台電工會於10

    8年11月26日召開第14屆常務理事會，上訴人於108年12月3

    日、108年12月12日召開勞退舊制結清說明會，已說明結清

    勞退舊制年資平均工資之計算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

    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下稱系爭項目表）辦理

    ，非屬行政院核定列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者不予採計。被

    上訴人分別於000年00月間分別簽立年資結清意願調查表同

    意辦理結清舊制年資及年資結清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

    ，協議書第2條後段即約定加給不列入平均工資範疇，行政

    院函釋亦認經濟部所屬事業平均工資應依項目表給與，不包

    含系爭加給，被上訴人自行選擇、簽署並同意結清舊制年資

    ，上訴人已事先明確告知平均工資計算方式、列計項目等結

    清條件，其等結清後為相反主張，有違禁反言及誠信原則。

    又被上訴人結清舊制年資提前取得退休金之利息利益，如將

    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移入勞退新制個人專戶可合併計算年資

    ，於未來退休後可支領新制月退休金外，該筆結清金額亦有

    保證收益，若超過保證收益時還能分配至勞工個人專戶，即

    便未移入亦可因個人投資獲得相應報酬，與正常退休再支領

    退休金之人待遇不同，享有結清年資之利益。

  ㈡上訴人為國營事業，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已明定國營事業

    人員待遇及福利由行政院規定，不得為標準以外之開支，司

    機加給及領班加給均非系爭項目表所列平均工資項目，依行

    政院及經濟部函釋可知上訴人實施單一薪給用人費率制度，

    對所屬人員工作報酬已於單一薪給中確實反映，系爭加給之

    核給屬慰勞與獎勵性質，此為勞資雙方形成已久之共識，而

    為勞動契約之約定內容。上訴人發放司機加給自78年施行歷

    時已久，自始即屬雇主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係雇主

    恩惠性給與，不論開車次數多寡，每月皆支領相同數額，不

    因工作複雜性、經驗、學歷、智力、技能、勞心度、勞力度

    、年資、職級之不同而有差異，分類八等薪給（含）以上派

    用人員兼任駕駛工作不得支領加給，全月未開車者，司機加

    給減半發給，上訴人發給司機加給係鼓勵同仁擔任兼任司機

    ，司機加給並非勞務對價，非屬工資。況92年以後之新進人

    員已停發司機加給，顯見司機加給非勞基法所定勞務對價及

    經常性給與，係由上訴人視經營狀況給與之鼓勵性、恩惠性

    給與，且須報核經濟部決定發放或停發，非經常性發放，自

    非工資。又勞基法於73年7月30日公布施行，被上訴人任職

    於勞基法施行前，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其在勞基法施

    行前年資有關退休金平均工資之計算不包括司機加給及領班

    加給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

    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任職上訴人高屏供電區營運處，職稱分別如附表二

    「職稱」欄所示，均屬勞基法之勞工。

  ㈡關於被上訴人之服務年資起算日期、適用新制日期、舊制年

    資結清日期、舊制年資、退休金基數各如附表二「服務年資

    起算日期、適用新制日期、舊制年資結清日期、舊制年資、

    退休金基數」欄所示。

  ㈢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1項、第3項規定與上訴人結清

    舊制年資，其退休金給與標準，即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

    ，依其工作年資於勞基法73年8月1日施行前後，分別依退休

    規則第9條第1款與勞基法第55條第1項之規定計算之。

  ㈣吳百諺等4人為上訴人電機裝修員，另擔任領班管理職，為彌

    補擔任領班勞工之辛勞與負擔，上訴人每月另發給吳百諺等

    4人領班加給。

  ㈤邱吉振等3人為電機裝修員兼任司機，工作性質為駕駛工程車

    外出從事線路配置裝修，並負責保養維護工程車輛，上訴人

    每月另發給邱吉振等3人司機加給。

  ㈥吳百諺等4人舊制結清前6個月所領取領班加給；舊制結清前3

    個月平均領班加給；舊制結清前6個月平均領班加給分別如

    附表三編號1至4所示。邱吉振等3人舊制結清前6個月所領取

    司機加給；舊制結清前3個月平均司機加給；舊制結清前6個

    月平均司機加給分別如附表三編號5至7所示。

　㈦被上訴人任職上訴人期間，工作地點為高屏供電區營運處。

五、本件爭點：

　㈠系爭加給是否屬於工資，而應列入勞基法所定平均工資計算

    退休金？

  ㈡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補發如附表一所示之退休金差額暨

    遲延利息？　

六、本院判斷：

　㈠系爭加給是否屬於工資，而應列入勞基法所定平均工資計算

    退休金？

  ⒈按工資係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

    款定有明文。故計付被上訴人之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

    得之報酬，且屬經常性之給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

    」，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著重於勞方所付出之勞力與資方

    之給付是否有對價平衡關係，「經常性之給付」，係指在一

    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

    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

    ，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系爭加給是否為工資之

    一部分，自應以系爭加給是否為勞工給付勞務之對價，且屬

    經常性給與為判斷依據。

  ⒉經查，上訴人發給邱吉振等3人司機加給，係因其等擔任電機

    裝修員，於工作時需自行兼任司機駕駛工程車外出從事線路

    配置裝修，並負責工程車輛保養維護，而另發給司機加給，

    可知擔任司機並非邱吉振等3人本職，係因上訴人未另行僱

    用司機，而需由其等兼職自行駕駛工程車，並負責車輛保養

    維護方得領取；吳百諺等4人則因擔任領班，額外肩負管理

    職責，上訴人因而發給領班加給。依此可知司機加給及領班

    加給，係因被上訴人除原來職務任務外，另於兼任工程車司

    機或擔任領班負責管理任務之特定條件下，而給予之加給，

    並按月發放，與其等本身職務勞務提供有密切之關連性，且

    非偶而為之，為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與一般

    公司行號應付臨時性之業務需求偶而為之者有間。司機加給

    及領班加給既係兩造間就特定之工作條件達成協議，為勞工

    於該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性質上屬勞工因工作

    所獲之報酬，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性，堪認屬於勞基法第2

    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自不能僅以雇主主觀認定系爭加給為

    恩惠性給與，即否認其為工資之本質。

  ⒊上訴人固以：司機加給不論開車次數多寡，每月皆支領相同

    數額，不因工作複雜性、經驗、學歷、智力、技能、勞心度

    、勞力度、年資、職級之不同而有差異，分類八等薪給（含

    ）以上派用人員兼任駕駛工作不得支領加給，全月未開車者

    ，司機加給減半發給，此非提供勞務之對價。92年以後新進

    人員已停發司機加給，且須報核經濟部決定發放或停發，顯

    見司機加給非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等語。惟雇主發給員工

    之費用，是否為工作所附加之報償，應視該費用之內容而定

    ，殊難逕以新進人員是否發給、是否須報核主管機關核准而

    定，且工資各項結構之內容，雖有依工作性質、職級、年資

    等節而有不同或毋須申報領取者（如本薪），然亦不乏為相

    同數額之給付（如伙食津貼、交通津貼等）或核實申報領取

    者（如加班費），公司給付勞工之各種款項是否屬於工資一

    部，應實質審核其內容，而非依形式上數額是否同一、是否

    加倍發給，或是否需依公司內部規範、設定條件調整金額及

    申報請領，推認該等給付非屬工資，上訴人猶執前詞抗辯司

    機加給並非勞務對價，不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等語，

    無足憑採。

  ⒋上訴人另辯稱：上訴人為國營事業，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

    已明定國營事業人員待遇及福利由行政院規定，不得為標準

    以外之開支，上訴人實施單一薪給用人費率制度，對所屬人

    員工作報酬已於單一薪給中確實反映，系爭加給之核給屬慰

    勞與獎勵性質，此為勞資雙方形成已久之共識，而為勞動契

    約之約定內容等語。惟上訴人雖為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然

    被上訴人請領退休金關於工資、平均工資計算事項，仍有勞

    基法之適用，且勞基法係國家為實現憲法保護勞工之基本國

    策所制定之法律，其所定勞動條件為最低標準，雇主與勞工

    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最低標準，此觀之該法

    第1條規定即明，故於勞基法公布施行後，各國營事業單位

    固得依其事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勞工另行訂定勞動條件，然

    所約定之勞動條件仍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最低標準，則於經

    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或其他待遇、福利標準，牴觸

    勞基法之規定時，仍應依勞基法之規定為據，尚難以上訴人

    內部薪給制度或其主觀上所認系爭加給性質，即認被上訴人

    已同意或默示同意排除系爭加給計入平均工資。況系爭加給

    是否屬工資一部，乃本院職權判斷事項，法院於審理是類事

    件時，仍應本於勞基法之規定，依具體個案認定之，自難以

    上訴人所提行政機關函釋及國營事業管理法之規定為其有利

    認定，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屬無據。

　⒌上訴人再以：被上訴人任職於勞基法施行前，依勞基法第84

    條之2規定，其等在勞基法施行前年資有關退休金平均工資

    之計算不包括系爭加給等語抗辯，惟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

    定：「勞工工資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

    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

    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

    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

    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

    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下稱經濟部退撫

    辦法）第9條第1款前段規定：「各機構人員退休金給與基準

    如下：一、派用人員：按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

    分別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及勞基法之規定計算。」，

    同條第2款第1目規定：「二、僱用人員：㈠94年6月30日以前

    到職之僱用人員選擇適用勞基法退休金規定者，其退休金給

    與基準，準用前款規定辦理。」。被上訴人於勞基法施行即

    為上訴人僱用人員，有個人彙總資料可參（見原審勞專調卷

    第327至339頁），其等於勞基法施行前之年資及退休金之給

    與，應適用當時適用之法令即廢止前退休規則第9條、第10

    條規定，勞基法施行後則依同法第55條規定計算。而退休規

    則第10條第1項第1款則規定：「退休金基數之計算方式如左

    ：一、按月支薪者，以核准退休前三個月平均工資所得為準

    。」，第2項規定：「前項所稱工資，依工廠法施行細則第

    四條之規定」，工廠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工

    資係指工人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論以工資、薪金、津貼

    、獎金或其他任何名義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給與者均

    屬之。」之內容，核與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指

    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

    、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

    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之工資內涵相同，依勞基

    法第84條之2規定，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年資，不論適用退

    休規則或勞基法，其就工資之認定標準仍屬相同，系爭加給

    既經本院認定屬工資範疇，勞工在勞基法施行前年資，仍應

    將系爭加給計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⒍至上訴人另辯稱：被上訴人知情且接受系爭加給不列入平均

    工資，而同意簽署系爭協議書，其等結清後為相反主張，有

    違禁反言及誠信原則，且其等結清舊制年資提前取得退休金

    之利息利益，可因個人投資獲得相應報酬，如將結清舊制年

    資退休金移入勞退新制個人專戶可合併計算年資，未來退休

    可支領新制退休金外，並有保證收益，超過保證收益時還能

    分配至勞工個人專戶，並無低於勞基法所定最低標準，亦無

    違反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等語。惟查，協議書第1條即

    載明：「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結清舊制年

    資之標準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

    休金標準。」，顯見兩造達成結清舊制年資之協議，係以上

    開勞基法規定為最低標準；再依協議書第2條約定：「結清

    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

    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號

    函核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

    表』之規定辦理；…。」（見原審勞專調卷第247、251、255

    、259、263、267、271頁），系爭項目表固未將系爭加給列

    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然各國營事業單位固得依其事業性

    質及勞動態樣與勞工另行訂定勞動條件，所約定之勞動條件

    仍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最低標準，業如前述，且經濟部退撫

    辦法第3條已規定：「本辦法所稱基數，指計算事由發生時1

    個月平均工資。平均工資依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辦理。」，

    則於計算被上訴人之退休金基數即月平均工資，仍應回歸勞

    基法第2條規定認定其工資及平均工資，作為計算退休金之

    基礎，本院既認定系爭加給屬工資性質，上訴人於結算被上

    訴人給付舊制年資退休金時，未將系爭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

    算，即與勞基法之規定有違，且上訴人未將系爭加給列入平

    均工資計算為其既定政策，不具有商議性質，被上訴人本無

    從反對上訴人之政策，協議書第1條又已約定結清舊制年資

    不得低於勞基法規定之標準，自難認其等提起本件訴訟有違

    禁反言及誠信原則。又上訴人另稱被上訴人結清舊制退休金

    獲得利息利益或投資報酬、轉入勞退新制專戶可獲得保證收

    益等語，係勞工取得舊制退休金後個人投資，或因國家勞工

    保險制度設計運作所生利益，並非上訴人給付優於勞基法之

    基本保障，亦難以此認定並無違反勞基法最低標準或勞退條

    例第11條第3項規定之情事。

  ⒎依上開說明，系爭加給於勞基法施行前後，均應屬工資之一

    部分，並應納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本件被上訴人所為前

    揭主張，應屬可採。

  ㈡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補發如附表一所示之退休金差額暨

    遲延利息？

　⒈按勞退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基法之勞工，於施行後，仍服務

    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

    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

    契約存續期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

    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從其約定，勞退條例第11條

    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

    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

    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

    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

    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第1項所定退休

    金，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勞工工作年資自

    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

    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

    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

    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

    ，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為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

    、第2項、第3項、第84條之2所明定。又工人退休金之給與

    規定如左：一、依第5條規定自願退休之工人及依第6條規定

    命令退休之工人，工作年資滿15年者，應由工廠給與30個基

    數之退休金，工作年資超過15年者，每逾1年增給半個基數

    之退休金，其賸餘年資滿半年者以1年計算，未滿半年者不

    計，合計最高以35個基數為限。退休金基數之計算方式如左

    ：一、按月支薪者，以核准退休前3個月平均工資所得為準

    ，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及第10條第1項第1款分別訂有明文。

    再按本辦法所稱各機構人員，指各機構支領薪給之派用人員

    及僱用人員。各機構人員退休金給與基準如下：一、派用人

    員：按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分別依上開退休規

    則及勞基法之規定計算。二、僱用人員：㈠94年6月30日以前

    到職之僱用人員選擇適用勞基法退休金規定者，其退休金給

    與基準，準用前款規定辦理，經濟部退撫辦法第3條、第9條

    第1款、第2款第1目亦有明文。

　⒉被上訴人自勞基法施行前即任職上訴人，其等勞基法施行前

    之年資及退休金之給與，應適用當時有效之退休規則第9條

    規定計算，於勞基法施行後則依同法第55條規定計算，且勞

    基法施行前後均應將系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經

    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對於如被上訴人主張有理由，其短少

    給付之退休金差額如附表一編號1至7「應補發退休金」欄所

    示，法定遲延利息自附表一編號1至7「利息起算日」欄所載

    日期起算，並無爭執（見原審勞訴卷第12、44頁），則被上

    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如附表一「應補發退休金

    」欄所示之退休金差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

    所示日期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11條、退休規則第9條第1

    款、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之規定，

    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應補發退休金」欄所示之金額，

    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

    ，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附條件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於法並

    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

    理由，應駁回其上訴。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

    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

    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佳君

附表一：

編號 被上訴人姓名 應補發退休金 （新臺幣） 反供擔保金額 利息起算日 1 吳百諺 161,550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2 黃照明 161,550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3 傅彩洋 161,550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4 潘克惠 143,955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5 邱吉振 143,955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6 鍾松城 134,358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7 許竣堯 134,358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附表二：

編號 被上訴人 職稱 服務年資 起算日期 適用新制日期 舊制年資 結清日期 舊制年資  退休金基數  1 吳百諺 電機裝修員 68年3月28日 97年10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5年4月4日 勞基法施行前 10.8333       勞基法施行後 24年2月 勞基法施行後 34.1667 2 黃照明 電機裝修員 68年3月28日 97年10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5年4月4日 勞基法施行前 10.8333       勞基法施行後 24年2月 勞基法施行後 34.1667 3 傅彩洋 電機裝修員 67年8月7日 97年3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5年11月25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0000       勞基法施行後 23年7月 勞基法施行後 33.0000 4 潘克惠 電機裝修員 67年5月19日 96年12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6年2月13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5000       勞基法施行後 23年4月 勞基法施行後 32.5000 5 邱吉振 電機裝修員 66年4月8日 95年11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7年3月24日 勞基法施行前 14.6667       勞基法施行後 22年3月 勞基法施行後 30.3333 6 鍾松城 電機裝修員 72年6月15日 99年5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年1月17日 勞基法施行前 2.3333       勞基法施行後 25年9月 勞基法施行後 39.6667 7 許竣堯 電機裝修員 72年6月15日 99年3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年1月17日 勞基法施行前 2.3333       勞基法施行後 25年7月 勞基法施行後 39.6667 

附表三：

編號 員工姓名 項目 舊制結清/退休前6個月之加給（新臺幣/元）      舊制結清/退休前3個月平均加給（元） 舊制結清/退休前6個月平均加給（元）  1 吳百諺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590元 3,590元   領班加給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2 黃照明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590元 3,590元   領班加給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 傅彩洋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590元 3,590元   領班加給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4 潘克惠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199元 3,199元   領班加給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5 邱吉振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199元 3,199元   司機加給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6 鍾松城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199元 3,199元   司機加給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7 許竣堯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199元 3,199元   司機加給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29號
上  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被  上訴人  吳百諺  
            黃照明  
            傅彩洋  
            潘克惠  


            邱吉振  
            鍾松城  
            許竣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葉錦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7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2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自附表二「服務年資起算日期」所示日期受僱上訴人，均任職於上訴人高屏供電區營運處，已於民國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退休金年資。吳百諺、黃照明、傅彩洋、潘克惠等4人（下稱吳百諺等4人）為電機裝修員，受僱期間除其原有職務外，並擔任領班管理職責，上訴人每月另發給領班加給。被上訴人邱吉振、鍾松城、許竣堯等3人（下稱邱吉振等3人）為電機裝修員兼任司機，其工作性質為開工程車外出從事線路配置裝修，並負責工程車輛的保養維護，上訴人每月另發給司機加給，上開擔任領班及兼任司機所領取之加給（下合稱系爭加給），皆與各該勞務之提供有對價關係，屬在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所取得之給與，制度上亦具經常性，自屬工資之一部。又被上訴人之舊制年資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應依其工作年資於勞基法73年8月1日施行前後，分別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下稱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與勞基法第55條第1項規定計算之。然上訴人於結算被上訴人之舊制年資及退休金時，未將系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致被上訴人所領退休金分別短少如附表一「應補發退休金」欄所示金額。又依勞基法第55條第3項規定，上訴人應自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退休金，故上訴人應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負給付遲延之責。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1條、退休規則9條第1款、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被上訴人如附表一「應補發退休金」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
　㈠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退休金年資，台電工會於108年11月26日召開第14屆常務理事會，上訴人於108年12月3日、108年12月12日召開勞退舊制結清說明會，已說明結清勞退舊制年資平均工資之計算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下稱系爭項目表）辦理，非屬行政院核定列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者不予採計。被上訴人分別於000年00月間分別簽立年資結清意願調查表同意辦理結清舊制年資及年資結清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協議書第2條後段即約定加給不列入平均工資範疇，行政院函釋亦認經濟部所屬事業平均工資應依項目表給與，不包含系爭加給，被上訴人自行選擇、簽署並同意結清舊制年資，上訴人已事先明確告知平均工資計算方式、列計項目等結清條件，其等結清後為相反主張，有違禁反言及誠信原則。又被上訴人結清舊制年資提前取得退休金之利息利益，如將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移入勞退新制個人專戶可合併計算年資，於未來退休後可支領新制月退休金外，該筆結清金額亦有保證收益，若超過保證收益時還能分配至勞工個人專戶，即便未移入亦可因個人投資獲得相應報酬，與正常退休再支領退休金之人待遇不同，享有結清年資之利益。
  ㈡上訴人為國營事業，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已明定國營事業人員待遇及福利由行政院規定，不得為標準以外之開支，司機加給及領班加給均非系爭項目表所列平均工資項目，依行政院及經濟部函釋可知上訴人實施單一薪給用人費率制度，對所屬人員工作報酬已於單一薪給中確實反映，系爭加給之核給屬慰勞與獎勵性質，此為勞資雙方形成已久之共識，而為勞動契約之約定內容。上訴人發放司機加給自78年施行歷時已久，自始即屬雇主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係雇主恩惠性給與，不論開車次數多寡，每月皆支領相同數額，不因工作複雜性、經驗、學歷、智力、技能、勞心度、勞力度、年資、職級之不同而有差異，分類八等薪給（含）以上派用人員兼任駕駛工作不得支領加給，全月未開車者，司機加給減半發給，上訴人發給司機加給係鼓勵同仁擔任兼任司機，司機加給並非勞務對價，非屬工資。況92年以後之新進人員已停發司機加給，顯見司機加給非勞基法所定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係由上訴人視經營狀況給與之鼓勵性、恩惠性給與，且須報核經濟部決定發放或停發，非經常性發放，自非工資。又勞基法於73年7月30日公布施行，被上訴人任職於勞基法施行前，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年資有關退休金平均工資之計算不包括司機加給及領班加給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任職上訴人高屏供電區營運處，職稱分別如附表二「職稱」欄所示，均屬勞基法之勞工。
  ㈡關於被上訴人之服務年資起算日期、適用新制日期、舊制年資結清日期、舊制年資、退休金基數各如附表二「服務年資起算日期、適用新制日期、舊制年資結清日期、舊制年資、退休金基數」欄所示。
  ㈢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1項、第3項規定與上訴人結清舊制年資，其退休金給與標準，即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依其工作年資於勞基法73年8月1日施行前後，分別依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與勞基法第55條第1項之規定計算之。
  ㈣吳百諺等4人為上訴人電機裝修員，另擔任領班管理職，為彌補擔任領班勞工之辛勞與負擔，上訴人每月另發給吳百諺等4人領班加給。
  ㈤邱吉振等3人為電機裝修員兼任司機，工作性質為駕駛工程車外出從事線路配置裝修，並負責保養維護工程車輛，上訴人每月另發給邱吉振等3人司機加給。
  ㈥吳百諺等4人舊制結清前6個月所領取領班加給；舊制結清前3個月平均領班加給；舊制結清前6個月平均領班加給分別如附表三編號1至4所示。邱吉振等3人舊制結清前6個月所領取司機加給；舊制結清前3個月平均司機加給；舊制結清前6個月平均司機加給分別如附表三編號5至7所示。
　㈦被上訴人任職上訴人期間，工作地點為高屏供電區營運處。
五、本件爭點：
　㈠系爭加給是否屬於工資，而應列入勞基法所定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㈡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補發如附表一所示之退休金差額暨遲延利息？　
六、本院判斷：
　㈠系爭加給是否屬於工資，而應列入勞基法所定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⒈按工資係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故計付被上訴人之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且屬經常性之給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著重於勞方所付出之勞力與資方之給付是否有對價平衡關係，「經常性之給付」，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系爭加給是否為工資之一部分，自應以系爭加給是否為勞工給付勞務之對價，且屬經常性給與為判斷依據。
  ⒉經查，上訴人發給邱吉振等3人司機加給，係因其等擔任電機裝修員，於工作時需自行兼任司機駕駛工程車外出從事線路配置裝修，並負責工程車輛保養維護，而另發給司機加給，可知擔任司機並非邱吉振等3人本職，係因上訴人未另行僱用司機，而需由其等兼職自行駕駛工程車，並負責車輛保養維護方得領取；吳百諺等4人則因擔任領班，額外肩負管理職責，上訴人因而發給領班加給。依此可知司機加給及領班加給，係因被上訴人除原來職務任務外，另於兼任工程車司機或擔任領班負責管理任務之特定條件下，而給予之加給，並按月發放，與其等本身職務勞務提供有密切之關連性，且非偶而為之，為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與一般公司行號應付臨時性之業務需求偶而為之者有間。司機加給及領班加給既係兩造間就特定之工作條件達成協議，為勞工於該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性質上屬勞工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性，堪認屬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自不能僅以雇主主觀認定系爭加給為恩惠性給與，即否認其為工資之本質。
  ⒊上訴人固以：司機加給不論開車次數多寡，每月皆支領相同數額，不因工作複雜性、經驗、學歷、智力、技能、勞心度、勞力度、年資、職級之不同而有差異，分類八等薪給（含）以上派用人員兼任駕駛工作不得支領加給，全月未開車者，司機加給減半發給，此非提供勞務之對價。92年以後新進人員已停發司機加給，且須報核經濟部決定發放或停發，顯見司機加給非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等語。惟雇主發給員工之費用，是否為工作所附加之報償，應視該費用之內容而定，殊難逕以新進人員是否發給、是否須報核主管機關核准而定，且工資各項結構之內容，雖有依工作性質、職級、年資等節而有不同或毋須申報領取者（如本薪），然亦不乏為相同數額之給付（如伙食津貼、交通津貼等）或核實申報領取者（如加班費），公司給付勞工之各種款項是否屬於工資一部，應實質審核其內容，而非依形式上數額是否同一、是否加倍發給，或是否需依公司內部規範、設定條件調整金額及申報請領，推認該等給付非屬工資，上訴人猶執前詞抗辯司機加給並非勞務對價，不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等語，無足憑採。
  ⒋上訴人另辯稱：上訴人為國營事業，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已明定國營事業人員待遇及福利由行政院規定，不得為標準以外之開支，上訴人實施單一薪給用人費率制度，對所屬人員工作報酬已於單一薪給中確實反映，系爭加給之核給屬慰勞與獎勵性質，此為勞資雙方形成已久之共識，而為勞動契約之約定內容等語。惟上訴人雖為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然被上訴人請領退休金關於工資、平均工資計算事項，仍有勞基法之適用，且勞基法係國家為實現憲法保護勞工之基本國策所制定之法律，其所定勞動條件為最低標準，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最低標準，此觀之該法第1條規定即明，故於勞基法公布施行後，各國營事業單位固得依其事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勞工另行訂定勞動條件，然所約定之勞動條件仍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最低標準，則於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或其他待遇、福利標準，牴觸勞基法之規定時，仍應依勞基法之規定為據，尚難以上訴人內部薪給制度或其主觀上所認系爭加給性質，即認被上訴人已同意或默示同意排除系爭加給計入平均工資。況系爭加給是否屬工資一部，乃本院職權判斷事項，法院於審理是類事件時，仍應本於勞基法之規定，依具體個案認定之，自難以上訴人所提行政機關函釋及國營事業管理法之規定為其有利認定，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屬無據。
　⒌上訴人再以：被上訴人任職於勞基法施行前，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其等在勞基法施行前年資有關退休金平均工資之計算不包括系爭加給等語抗辯，惟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勞工工資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下稱經濟部退撫辦法）第9條第1款前段規定：「各機構人員退休金給與基準如下：一、派用人員：按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分別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及勞基法之規定計算。」，同條第2款第1目規定：「二、僱用人員：㈠94年6月30日以前到職之僱用人員選擇適用勞基法退休金規定者，其退休金給與基準，準用前款規定辦理。」。被上訴人於勞基法施行即為上訴人僱用人員，有個人彙總資料可參（見原審勞專調卷第327至339頁），其等於勞基法施行前之年資及退休金之給與，應適用當時適用之法令即廢止前退休規則第9條、第10條規定，勞基法施行後則依同法第55條規定計算。而退休規則第10條第1項第1款則規定：「退休金基數之計算方式如左：一、按月支薪者，以核准退休前三個月平均工資所得為準。」，第2項規定：「前項所稱工資，依工廠法施行細則第四條之規定」，工廠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工資係指工人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論以工資、薪金、津貼、獎金或其他任何名義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給與者均屬之。」之內容，核與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之工資內涵相同，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年資，不論適用退休規則或勞基法，其就工資之認定標準仍屬相同，系爭加給既經本院認定屬工資範疇，勞工在勞基法施行前年資，仍應將系爭加給計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⒍至上訴人另辯稱：被上訴人知情且接受系爭加給不列入平均工資，而同意簽署系爭協議書，其等結清後為相反主張，有違禁反言及誠信原則，且其等結清舊制年資提前取得退休金之利息利益，可因個人投資獲得相應報酬，如將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移入勞退新制個人專戶可合併計算年資，未來退休可支領新制退休金外，並有保證收益，超過保證收益時還能分配至勞工個人專戶，並無低於勞基法所定最低標準，亦無違反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等語。惟查，協議書第1條即載明：「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結清舊制年資之標準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顯見兩造達成結清舊制年資之協議，係以上開勞基法規定為最低標準；再依協議書第2條約定：「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號函核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見原審勞專調卷第247、251、255、259、263、267、271頁），系爭項目表固未將系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然各國營事業單位固得依其事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勞工另行訂定勞動條件，所約定之勞動條件仍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最低標準，業如前述，且經濟部退撫辦法第3條已規定：「本辦法所稱基數，指計算事由發生時1個月平均工資。平均工資依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辦理。」，則於計算被上訴人之退休金基數即月平均工資，仍應回歸勞基法第2條規定認定其工資及平均工資，作為計算退休金之基礎，本院既認定系爭加給屬工資性質，上訴人於結算被上訴人給付舊制年資退休金時，未將系爭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即與勞基法之規定有違，且上訴人未將系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為其既定政策，不具有商議性質，被上訴人本無從反對上訴人之政策，協議書第1條又已約定結清舊制年資不得低於勞基法規定之標準，自難認其等提起本件訴訟有違禁反言及誠信原則。又上訴人另稱被上訴人結清舊制退休金獲得利息利益或投資報酬、轉入勞退新制專戶可獲得保證收益等語，係勞工取得舊制退休金後個人投資，或因國家勞工保險制度設計運作所生利益，並非上訴人給付優於勞基法之基本保障，亦難以此認定並無違反勞基法最低標準或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之情事。
  ⒎依上開說明，系爭加給於勞基法施行前後，均應屬工資之一部分，並應納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本件被上訴人所為前揭主張，應屬可採。
  ㈡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補發如附表一所示之退休金差額暨遲延利息？
　⒈按勞退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基法之勞工，於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從其約定，勞退條例第11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第1項所定退休金，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為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項、第84條之2所明定。又工人退休金之給與規定如左：一、依第5條規定自願退休之工人及依第6條規定命令退休之工人，工作年資滿15年者，應由工廠給與30個基數之退休金，工作年資超過15年者，每逾1年增給半個基數之退休金，其賸餘年資滿半年者以1年計算，未滿半年者不計，合計最高以35個基數為限。退休金基數之計算方式如左：一、按月支薪者，以核准退休前3個月平均工資所得為準，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及第10條第1項第1款分別訂有明文。再按本辦法所稱各機構人員，指各機構支領薪給之派用人員及僱用人員。各機構人員退休金給與基準如下：一、派用人員：按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分別依上開退休規則及勞基法之規定計算。二、僱用人員：㈠94年6月30日以前到職之僱用人員選擇適用勞基法退休金規定者，其退休金給與基準，準用前款規定辦理，經濟部退撫辦法第3條、第9條第1款、第2款第1目亦有明文。
　⒉被上訴人自勞基法施行前即任職上訴人，其等勞基法施行前之年資及退休金之給與，應適用當時有效之退休規則第9條規定計算，於勞基法施行後則依同法第55條規定計算，且勞基法施行前後均應將系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對於如被上訴人主張有理由，其短少給付之退休金差額如附表一編號1至7「應補發退休金」欄所示，法定遲延利息自附表一編號1至7「利息起算日」欄所載日期起算，並無爭執（見原審勞訴卷第12、44頁），則被上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如附表一「應補發退休金」欄所示之退休金差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11條、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應補發退休金」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附條件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佳君
附表一：
		編號

		被上訴人姓名

		應補發退休金
（新臺幣）

		反供擔保金額

		利息起算日



		1

		吳百諺

		161,550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2

		黃照明

		161,550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3

		傅彩洋

		161,550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4

		潘克惠

		143,955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5

		邱吉振

		143,955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6

		鍾松城

		134,358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7

		許竣堯

		134,358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附表二：
		編號

		被上訴人

		職稱

		服務年資
起算日期

		適用新制日期

		舊制年資
結清日期

		舊制年資

		


		退休金基數

		




		1

		吳百諺

		電機裝修員

		68年3月28日

		97年10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5年4月4日

		勞基法施行前

		10.8333



		


		


		


		


		


		


		勞基法施行後

		24年2月

		勞基法施行後

		34.1667



		2

		黃照明

		電機裝修員

		68年3月28日

		97年10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5年4月4日

		勞基法施行前

		10.8333



		


		


		


		


		


		


		勞基法施行後

		24年2月

		勞基法施行後

		34.1667



		3

		傅彩洋

		電機裝修員

		67年8月7日

		97年3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5年11月25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0000



		


		


		


		


		


		


		勞基法施行後

		23年7月

		勞基法施行後

		33.0000



		4

		潘克惠

		電機裝修員

		67年5月19日

		96年12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6年2月13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5000



		


		


		


		


		


		


		勞基法施行後

		23年4月

		勞基法施行後

		32.5000



		5

		邱吉振

		電機裝修員

		66年4月8日

		95年11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7年3月24日

		勞基法施行前

		14.6667



		


		


		


		


		


		


		勞基法施行後

		22年3月

		勞基法施行後

		30.3333



		6

		鍾松城

		電機裝修員

		72年6月15日

		99年5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年1月17日

		勞基法施行前

		2.3333



		


		


		


		


		


		


		勞基法施行後

		25年9月

		勞基法施行後

		39.6667



		7

		許竣堯

		電機裝修員

		72年6月15日

		99年3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年1月17日

		勞基法施行前

		2.3333



		


		


		


		


		


		


		勞基法施行後

		25年7月

		勞基法施行後

		39.6667







附表三：
		編號

		員工姓名

		項目

		舊制結清/退休前6個月之加給（新臺幣/元）

		


		


		


		


		


		舊制結清/退休前3個月平均加給（元）

		舊制結清/退休前6個月平均加給（元）



		 1

		吳百諺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590元

		3,590元



		


		


		領班加給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2

		黃照明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590元

		3,590元



		


		


		領班加給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

		傅彩洋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590元

		3,590元



		


		


		領班加給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4

		潘克惠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199元

		3,199元



		


		


		領班加給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5

		邱吉振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199元

		3,199元



		


		


		司機加給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6

		鍾松城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199元

		3,199元



		


		


		司機加給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7

		許竣堯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199元

		3,199元



		


		


		司機加給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29號

上  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被  上訴人  吳百諺  

            黃照明  

            傅彩洋  

            潘克惠  



            邱吉振  

            鍾松城  

            許竣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葉錦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7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2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自附表二「服務年資起算日期」所示日期受僱上訴人，均任職於上訴人高屏供電區營運處，已於民國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退休金年資。吳百諺、黃照明、傅彩洋、潘克惠等4人（下稱吳百諺等4人）為電機裝修員，受僱期間除其原有職務外，並擔任領班管理職責，上訴人每月另發給領班加給。被上訴人邱吉振、鍾松城、許竣堯等3人（下稱邱吉振等3人）為電機裝修員兼任司機，其工作性質為開工程車外出從事線路配置裝修，並負責工程車輛的保養維護，上訴人每月另發給司機加給，上開擔任領班及兼任司機所領取之加給（下合稱系爭加給），皆與各該勞務之提供有對價關係，屬在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所取得之給與，制度上亦具經常性，自屬工資之一部。又被上訴人之舊制年資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應依其工作年資於勞基法73年8月1日施行前後，分別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下稱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與勞基法第55條第1項規定計算之。然上訴人於結算被上訴人之舊制年資及退休金時，未將系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致被上訴人所領退休金分別短少如附表一「應補發退休金」欄所示金額。又依勞基法第55條第3項規定，上訴人應自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退休金，故上訴人應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負給付遲延之責。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1條、退休規則9條第1款、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被上訴人如附表一「應補發退休金」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

　㈠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退休金年資，台電工會於108年11月26日召開第14屆常務理事會，上訴人於108年12月3日、108年12月12日召開勞退舊制結清說明會，已說明結清勞退舊制年資平均工資之計算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下稱系爭項目表）辦理，非屬行政院核定列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者不予採計。被上訴人分別於000年00月間分別簽立年資結清意願調查表同意辦理結清舊制年資及年資結清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協議書第2條後段即約定加給不列入平均工資範疇，行政院函釋亦認經濟部所屬事業平均工資應依項目表給與，不包含系爭加給，被上訴人自行選擇、簽署並同意結清舊制年資，上訴人已事先明確告知平均工資計算方式、列計項目等結清條件，其等結清後為相反主張，有違禁反言及誠信原則。又被上訴人結清舊制年資提前取得退休金之利息利益，如將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移入勞退新制個人專戶可合併計算年資，於未來退休後可支領新制月退休金外，該筆結清金額亦有保證收益，若超過保證收益時還能分配至勞工個人專戶，即便未移入亦可因個人投資獲得相應報酬，與正常退休再支領退休金之人待遇不同，享有結清年資之利益。

  ㈡上訴人為國營事業，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已明定國營事業人員待遇及福利由行政院規定，不得為標準以外之開支，司機加給及領班加給均非系爭項目表所列平均工資項目，依行政院及經濟部函釋可知上訴人實施單一薪給用人費率制度，對所屬人員工作報酬已於單一薪給中確實反映，系爭加給之核給屬慰勞與獎勵性質，此為勞資雙方形成已久之共識，而為勞動契約之約定內容。上訴人發放司機加給自78年施行歷時已久，自始即屬雇主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係雇主恩惠性給與，不論開車次數多寡，每月皆支領相同數額，不因工作複雜性、經驗、學歷、智力、技能、勞心度、勞力度、年資、職級之不同而有差異，分類八等薪給（含）以上派用人員兼任駕駛工作不得支領加給，全月未開車者，司機加給減半發給，上訴人發給司機加給係鼓勵同仁擔任兼任司機，司機加給並非勞務對價，非屬工資。況92年以後之新進人員已停發司機加給，顯見司機加給非勞基法所定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係由上訴人視經營狀況給與之鼓勵性、恩惠性給與，且須報核經濟部決定發放或停發，非經常性發放，自非工資。又勞基法於73年7月30日公布施行，被上訴人任職於勞基法施行前，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年資有關退休金平均工資之計算不包括司機加給及領班加給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任職上訴人高屏供電區營運處，職稱分別如附表二「職稱」欄所示，均屬勞基法之勞工。

  ㈡關於被上訴人之服務年資起算日期、適用新制日期、舊制年資結清日期、舊制年資、退休金基數各如附表二「服務年資起算日期、適用新制日期、舊制年資結清日期、舊制年資、退休金基數」欄所示。

  ㈢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1項、第3項規定與上訴人結清舊制年資，其退休金給與標準，即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依其工作年資於勞基法73年8月1日施行前後，分別依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與勞基法第55條第1項之規定計算之。

  ㈣吳百諺等4人為上訴人電機裝修員，另擔任領班管理職，為彌補擔任領班勞工之辛勞與負擔，上訴人每月另發給吳百諺等4人領班加給。

  ㈤邱吉振等3人為電機裝修員兼任司機，工作性質為駕駛工程車外出從事線路配置裝修，並負責保養維護工程車輛，上訴人每月另發給邱吉振等3人司機加給。

  ㈥吳百諺等4人舊制結清前6個月所領取領班加給；舊制結清前3個月平均領班加給；舊制結清前6個月平均領班加給分別如附表三編號1至4所示。邱吉振等3人舊制結清前6個月所領取司機加給；舊制結清前3個月平均司機加給；舊制結清前6個月平均司機加給分別如附表三編號5至7所示。

　㈦被上訴人任職上訴人期間，工作地點為高屏供電區營運處。

五、本件爭點：

　㈠系爭加給是否屬於工資，而應列入勞基法所定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㈡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補發如附表一所示之退休金差額暨遲延利息？　

六、本院判斷：

　㈠系爭加給是否屬於工資，而應列入勞基法所定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⒈按工資係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故計付被上訴人之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且屬經常性之給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著重於勞方所付出之勞力與資方之給付是否有對價平衡關係，「經常性之給付」，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系爭加給是否為工資之一部分，自應以系爭加給是否為勞工給付勞務之對價，且屬經常性給與為判斷依據。

  ⒉經查，上訴人發給邱吉振等3人司機加給，係因其等擔任電機裝修員，於工作時需自行兼任司機駕駛工程車外出從事線路配置裝修，並負責工程車輛保養維護，而另發給司機加給，可知擔任司機並非邱吉振等3人本職，係因上訴人未另行僱用司機，而需由其等兼職自行駕駛工程車，並負責車輛保養維護方得領取；吳百諺等4人則因擔任領班，額外肩負管理職責，上訴人因而發給領班加給。依此可知司機加給及領班加給，係因被上訴人除原來職務任務外，另於兼任工程車司機或擔任領班負責管理任務之特定條件下，而給予之加給，並按月發放，與其等本身職務勞務提供有密切之關連性，且非偶而為之，為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與一般公司行號應付臨時性之業務需求偶而為之者有間。司機加給及領班加給既係兩造間就特定之工作條件達成協議，為勞工於該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性質上屬勞工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性，堪認屬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自不能僅以雇主主觀認定系爭加給為恩惠性給與，即否認其為工資之本質。

  ⒊上訴人固以：司機加給不論開車次數多寡，每月皆支領相同數額，不因工作複雜性、經驗、學歷、智力、技能、勞心度、勞力度、年資、職級之不同而有差異，分類八等薪給（含）以上派用人員兼任駕駛工作不得支領加給，全月未開車者，司機加給減半發給，此非提供勞務之對價。92年以後新進人員已停發司機加給，且須報核經濟部決定發放或停發，顯見司機加給非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等語。惟雇主發給員工之費用，是否為工作所附加之報償，應視該費用之內容而定，殊難逕以新進人員是否發給、是否須報核主管機關核准而定，且工資各項結構之內容，雖有依工作性質、職級、年資等節而有不同或毋須申報領取者（如本薪），然亦不乏為相同數額之給付（如伙食津貼、交通津貼等）或核實申報領取者（如加班費），公司給付勞工之各種款項是否屬於工資一部，應實質審核其內容，而非依形式上數額是否同一、是否加倍發給，或是否需依公司內部規範、設定條件調整金額及申報請領，推認該等給付非屬工資，上訴人猶執前詞抗辯司機加給並非勞務對價，不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等語，無足憑採。

  ⒋上訴人另辯稱：上訴人為國營事業，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已明定國營事業人員待遇及福利由行政院規定，不得為標準以外之開支，上訴人實施單一薪給用人費率制度，對所屬人員工作報酬已於單一薪給中確實反映，系爭加給之核給屬慰勞與獎勵性質，此為勞資雙方形成已久之共識，而為勞動契約之約定內容等語。惟上訴人雖為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然被上訴人請領退休金關於工資、平均工資計算事項，仍有勞基法之適用，且勞基法係國家為實現憲法保護勞工之基本國策所制定之法律，其所定勞動條件為最低標準，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最低標準，此觀之該法第1條規定即明，故於勞基法公布施行後，各國營事業單位固得依其事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勞工另行訂定勞動條件，然所約定之勞動條件仍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最低標準，則於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或其他待遇、福利標準，牴觸勞基法之規定時，仍應依勞基法之規定為據，尚難以上訴人內部薪給制度或其主觀上所認系爭加給性質，即認被上訴人已同意或默示同意排除系爭加給計入平均工資。況系爭加給是否屬工資一部，乃本院職權判斷事項，法院於審理是類事件時，仍應本於勞基法之規定，依具體個案認定之，自難以上訴人所提行政機關函釋及國營事業管理法之規定為其有利認定，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屬無據。

　⒌上訴人再以：被上訴人任職於勞基法施行前，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其等在勞基法施行前年資有關退休金平均工資之計算不包括系爭加給等語抗辯，惟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勞工工資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下稱經濟部退撫辦法）第9條第1款前段規定：「各機構人員退休金給與基準如下：一、派用人員：按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分別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及勞基法之規定計算。」，同條第2款第1目規定：「二、僱用人員：㈠94年6月30日以前到職之僱用人員選擇適用勞基法退休金規定者，其退休金給與基準，準用前款規定辦理。」。被上訴人於勞基法施行即為上訴人僱用人員，有個人彙總資料可參（見原審勞專調卷第327至339頁），其等於勞基法施行前之年資及退休金之給與，應適用當時適用之法令即廢止前退休規則第9條、第10條規定，勞基法施行後則依同法第55條規定計算。而退休規則第10條第1項第1款則規定：「退休金基數之計算方式如左：一、按月支薪者，以核准退休前三個月平均工資所得為準。」，第2項規定：「前項所稱工資，依工廠法施行細則第四條之規定」，工廠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工資係指工人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論以工資、薪金、津貼、獎金或其他任何名義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給與者均屬之。」之內容，核與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之工資內涵相同，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年資，不論適用退休規則或勞基法，其就工資之認定標準仍屬相同，系爭加給既經本院認定屬工資範疇，勞工在勞基法施行前年資，仍應將系爭加給計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⒍至上訴人另辯稱：被上訴人知情且接受系爭加給不列入平均工資，而同意簽署系爭協議書，其等結清後為相反主張，有違禁反言及誠信原則，且其等結清舊制年資提前取得退休金之利息利益，可因個人投資獲得相應報酬，如將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移入勞退新制個人專戶可合併計算年資，未來退休可支領新制退休金外，並有保證收益，超過保證收益時還能分配至勞工個人專戶，並無低於勞基法所定最低標準，亦無違反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等語。惟查，協議書第1條即載明：「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結清舊制年資之標準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顯見兩造達成結清舊制年資之協議，係以上開勞基法規定為最低標準；再依協議書第2條約定：「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號函核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見原審勞專調卷第247、251、255、259、263、267、271頁），系爭項目表固未將系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然各國營事業單位固得依其事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勞工另行訂定勞動條件，所約定之勞動條件仍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最低標準，業如前述，且經濟部退撫辦法第3條已規定：「本辦法所稱基數，指計算事由發生時1個月平均工資。平均工資依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辦理。」，則於計算被上訴人之退休金基數即月平均工資，仍應回歸勞基法第2條規定認定其工資及平均工資，作為計算退休金之基礎，本院既認定系爭加給屬工資性質，上訴人於結算被上訴人給付舊制年資退休金時，未將系爭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即與勞基法之規定有違，且上訴人未將系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為其既定政策，不具有商議性質，被上訴人本無從反對上訴人之政策，協議書第1條又已約定結清舊制年資不得低於勞基法規定之標準，自難認其等提起本件訴訟有違禁反言及誠信原則。又上訴人另稱被上訴人結清舊制退休金獲得利息利益或投資報酬、轉入勞退新制專戶可獲得保證收益等語，係勞工取得舊制退休金後個人投資，或因國家勞工保險制度設計運作所生利益，並非上訴人給付優於勞基法之基本保障，亦難以此認定並無違反勞基法最低標準或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之情事。

  ⒎依上開說明，系爭加給於勞基法施行前後，均應屬工資之一部分，並應納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本件被上訴人所為前揭主張，應屬可採。

  ㈡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補發如附表一所示之退休金差額暨遲延利息？

　⒈按勞退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基法之勞工，於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從其約定，勞退條例第11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第1項所定退休金，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為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項、第84條之2所明定。又工人退休金之給與規定如左：一、依第5條規定自願退休之工人及依第6條規定命令退休之工人，工作年資滿15年者，應由工廠給與30個基數之退休金，工作年資超過15年者，每逾1年增給半個基數之退休金，其賸餘年資滿半年者以1年計算，未滿半年者不計，合計最高以35個基數為限。退休金基數之計算方式如左：一、按月支薪者，以核准退休前3個月平均工資所得為準，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及第10條第1項第1款分別訂有明文。再按本辦法所稱各機構人員，指各機構支領薪給之派用人員及僱用人員。各機構人員退休金給與基準如下：一、派用人員：按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分別依上開退休規則及勞基法之規定計算。二、僱用人員：㈠94年6月30日以前到職之僱用人員選擇適用勞基法退休金規定者，其退休金給與基準，準用前款規定辦理，經濟部退撫辦法第3條、第9條第1款、第2款第1目亦有明文。

　⒉被上訴人自勞基法施行前即任職上訴人，其等勞基法施行前之年資及退休金之給與，應適用當時有效之退休規則第9條規定計算，於勞基法施行後則依同法第55條規定計算，且勞基法施行前後均應將系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對於如被上訴人主張有理由，其短少給付之退休金差額如附表一編號1至7「應補發退休金」欄所示，法定遲延利息自附表一編號1至7「利息起算日」欄所載日期起算，並無爭執（見原審勞訴卷第12、44頁），則被上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如附表一「應補發退休金」欄所示之退休金差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11條、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一「應補發退休金」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附條件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佳君

附表一：

編號 被上訴人姓名 應補發退休金 （新臺幣） 反供擔保金額 利息起算日 1 吳百諺 161,550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2 黃照明 161,550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3 傅彩洋 161,550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4 潘克惠 143,955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5 邱吉振 143,955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6 鍾松城 134,358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7 許竣堯 134,358元 同左 109年8月1日 

附表二：

編號 被上訴人 職稱 服務年資 起算日期 適用新制日期 舊制年資 結清日期 舊制年資  退休金基數  1 吳百諺 電機裝修員 68年3月28日 97年10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5年4月4日 勞基法施行前 10.8333       勞基法施行後 24年2月 勞基法施行後 34.1667 2 黃照明 電機裝修員 68年3月28日 97年10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5年4月4日 勞基法施行前 10.8333       勞基法施行後 24年2月 勞基法施行後 34.1667 3 傅彩洋 電機裝修員 67年8月7日 97年3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5年11月25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0000       勞基法施行後 23年7月 勞基法施行後 33.0000 4 潘克惠 電機裝修員 67年5月19日 96年12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6年2月13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5000       勞基法施行後 23年4月 勞基法施行後 32.5000 5 邱吉振 電機裝修員 66年4月8日 95年11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7年3月24日 勞基法施行前 14.6667       勞基法施行後 22年3月 勞基法施行後 30.3333 6 鍾松城 電機裝修員 72年6月15日 99年5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年1月17日 勞基法施行前 2.3333       勞基法施行後 25年9月 勞基法施行後 39.6667 7 許竣堯 電機裝修員 72年6月15日 99年3月1日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年1月17日 勞基法施行前 2.3333       勞基法施行後 25年7月 勞基法施行後 39.6667 

附表三：

編號 員工姓名 項目 舊制結清/退休前6個月之加給（新臺幣/元）      舊制結清/退休前3個月平均加給（元） 舊制結清/退休前6個月平均加給（元）  1 吳百諺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590元 3,590元   領班加給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2 黃照明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590元 3,590元   領班加給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 傅彩洋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590元 3,590元   領班加給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3,590元    4 潘克惠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199元 3,199元   領班加給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5 邱吉振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199元 3,199元   司機加給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6 鍾松城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199元 3,199元   司機加給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7 許竣堯 日期 109年6月 109年5月 109年4月 109年3月 109年2月 109年1月 3,199元 3,199元   司機加給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3,199元   





